
开封职业学院

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考生须知

六、考生应按出场顺序进行说课和答辩，严禁交换顺序。面

试工作正式开始前，考生须将教材、教案和科研著作等交给工作

人员审核

五、考生应严格按照面试工作流程参加面试，自觉服从工作

人员管理，不得妨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面试点工作秩

序

四、考生根据本校通知要求，持本人身份证（身份证丢失的

携带临时身份证或户口簿）、准考证（系统自主打印）、与本人申

请任教学科相对应的现行教材和教案、科研著作或相关论文，提

一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时间：

5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

二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地点：

候考室：毕昇楼多功能报告厅

面试室：毕昇楼北楼计算机202、203、204、205、207、208 

教室

三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不指定说课的课程和章节，

考生根据面试报名的任教学科自行准备教案（ 45 分钟课时）。

前 30 分钟到达指定面试地点。

。

。

七、面试期间须将手机关闭，禁止携带摄影摄像设备，禁止



大声喧哗。

八、考生按《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办法及标准》

的相关要求和学科组专家要求进行说课、答辩。

九、考生说课是授课环节教学活动的有序展现，模拟真实教

学情境下的主要教学活动，教育教学素质和能力等方面是面试的

主要观测点。

十、考生在说课和答辩中应当注意教师礼仪、尊重专家，认

真回答专家的提问。

十一、面试结束后，考生应立即离开面试地点，不得逗留或

返回，更不得与未考生联系交流面试内容和情况。

十二、考生不服从面试点工作人员安排、扰乱面试点秩序或

造成其他不良后果的将视行为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，严重者取

消面试成绩。有冒名顶替者，一经查出，按面试成绩无效处理，

三年内不得参加教师资格认定。


